
( 一 ) 

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           文件 D H  2 0 / 2 0 1 6  

討論文件        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發展及房屋委員會  

 

丘文俊先 生的提問  

 

 “過去半年，本人 不斷收到已入伙的水泉澳邨居民反映，指邨

內的社區配套設施匱乏，連買報紙都要乘車往沙田圍購買，生活 上

大感不便。  

 

 水泉澳邨第一期共有 8 3 個私家 車 泊位，時租泊車位則欠奉。

最近房屋署更推出新措施，全面禁止非月租 泊車位的車輛出入水泉

澳邨第一期的車道，並取消 供上落貨用的臨時泊車位，對居民 造成

極大不便。  

 

 入伙進度方面，水泉澳邨 的入伙日期一再延遲。現時有七座樓

宇已入伙，餘下各座樓宇即將陸續入伙，居民數量 不斷增加。居民

投訴輪候公屋時間遠 超過三年半，最近獲 編配水泉澳邨城泉樓單位

的 三 人 家 庭 由 開 始 申 請 到 簽 約 及 取 得 鎖 匙 ， 需 時 接 近 六 年 。 樂 泉

樓、城泉樓、河泉 樓和明泉樓 方面，居民 由收到預 派通 知到收到“入

伙紙”更歷時超過半年。  

 

 就此，部門可否告知：  

 

( a )  水泉澳廣場及街市的招租進度 方面，請以下表列 出已出租

店舖的行業、名稱、地址和開業日期，以及未出租店舖的

行業、地址等資料。  

 

已出租店舖  

店舖行業  

(例：便利店 /銀行 )  

店舖名稱  店舖地址  開業日期  

    

    

 



( 二 ) 

未出租店舖  

店舖行業 (例：便利店 /銀行 )  店舖地址  

  

  

 

( b )  現 時 水 泉 澳 廣 場 和 街 市 與 領 展 所 營 運 的 商 場 和 街 市 的 租

金 呎 價 相 同 。 請 問 水 泉 澳 廣 場 和 街 市 的 平 均 租 金 呎 價 為

何 ？ 水 泉 澳 廣 場 和 街 市 的 租 金 水 平 如 何 釐 定 ？ 當 中 有 沒

有考慮水泉澳邨居民的負擔能力？  

 

( c )  全 香 港 所 有 大 型 公 共 屋 邨 均 設 有 時 租 泊 車 位 作 臨 時 上 落

貨之用，為何水泉澳邨 的設計如此擾民，全面禁止非月租

泊 車 位 的 車 輛 出 入 水 泉 澳 邨 第 一 期 的 車 道 ？ 是 否 應 該 改

善此“離地”、擾民的政策？署方 會否從行政管理的角度

考慮開放車道？若會，何時開放？若否，請解釋原因。  

 

( d )  房 屋 署 如 何 計 算 三 年 半 的 公 屋 輪 候 時 間 ？ 請 提 供 不 同 人

數的家庭現時輪候公屋的時間。  

 

家庭人數  輪候時間 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人或以上   

 

水泉澳邨樂泉樓的預派通知發出後需等待逾八個月，城泉

樓、河泉樓更等 待逾九個月，而明泉樓至今已等 待了近七

個月。入伙 日期延誤得如此厲害，房屋署是否失職失責？

公屋輪候時間三年半這個承諾是否只是蒙騙市民？”  

 



( 三 ) 

房屋署的 回覆  

 

提問 ( a )  

 

水泉澳廣場設有 5 9 間商場舖位及一個整體承租街市，現時廣場已

有 5 個商戶啟業，包括文具店、家品店、教育及文化中心及超級市

場，另整體承租街市及 4 個商戶正進行裝修。房屋署會繼續為餘下

商舖安排出租。已出租及正進行招標的商舖詳見 附件。  

 

提問 ( b )  

 

房 屋 署 現 時 分 別 透 過 公 開 招 標 及 邀 請 房 屋 委 員 會 客 戶 名 冊 內 的 客

戶透過局限性投標競投承租水泉澳廣場商舖及整體承租街市。目前

水泉澳廣場及整體承租街市的平均租金約為每平方米 8 0 0 多元。  

 

提問 ( c )  

 

水泉澳邨欣泉樓及喜泉樓對開的停車場為月租停車場，而屋邨道路

屬限制駛入道路。屋邨辦事 處於入伙初期，於該道路設置臨時上落

貨車位，以方便居民搬遷之用。現時因大部份居民已經遷入，有關

臨時措施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初取消。但如本邨居民因等特殊情況

需要，仍可向屋邨辦事處申請，安排進入有關通道上落客貨。  

 

此外，水泉澳廣場提供 2 9 個私家車位供訪客使用。本邨第一期五

座樓宇的居民如需臨時上落客貨，除可向屋邨辦事處申請外，亦可

將車輛停泊於商場的時租停車位，享用半小時免費停泊優惠，司機

及乘客可利用商場之升降機，直達 P 2 樓層前往第一期各座，全程

為無障礙通道。  

 

提問 ( d )  

 

政府和房委會的宗旨，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 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

供公屋，並以一般申請者（即家庭及長者一人申請者）平均約三年

獲首次配屋為目標。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底，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

候時間為 3 . 7 年。輪候時間是以公屋申請登記日期開始計算，直至

首次配屋為止，但不包括申請期間的任何凍結時段（例如申請者尚



( 四 ) 

未符合居港年期規定；申請者正等待家庭成員來港團聚而要求暫緩

申 請 ； 申 請 者 在 獄 中 服 刑 等 ）。 一 般 申 請 者 的 平 均 輪 候 時 間 ， 是指

在過去 1 2 個月獲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請者的輪候時間平均數。

我們沒有編製不同家庭人數的平均輪候時間。  

 

根據“預早編配即將落成公屋單位”的安排，房 屋署按樓宇的預計

完工日期安排準租戶辦理預早編配單位手續，並簽署 “接受或拒絕

編配聲明書”。本署明白公屋申請人均希望能夠盡早入住獲編配單

位，惟單位的落成日期會受建築工程進度及其他因素的影響，故本

署於聲明書上已特別提醒準租戶，單位的入伙日期暫未能確定，準

租戶可因應個別情況，自行決定是否接受預早編配的單位。  

 

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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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六年四月  


